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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旅遊住宿優惠補助篇 

A1 補助政策 

A1-1.為何舉辦國內旅遊住宿優惠補助活動？ 

答：行政院為刺激民眾消費，將國內旅遊住宿優惠補助納入「消費提

振」措施中，期能促進觀光產業及相關供應鏈發展，達到擴大內

需與活絡經濟目的。 

A1-2.國內旅遊住宿優惠補助活動內容為何？ 

答：本國國人於專網申請"限期旅遊住宿"折價電子序號碼，選擇參與

活動之旅宿業完成訂房及序號登錄，且於 104 年 11 月 20 日至

105 年 2 月 29 日完成住宿，由政府補助 1間實售房價 30％金額，

最高不超過新臺幣 1,000 元，補助金額直接折抵房價，嗣後由旅

宿業者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補助。 

A1-3.如何查詢國內旅遊住宿優惠補助活動各項內容？ 

答：至活動專區網站(http://coupon.taiwan.net.tw/)或臺灣旅宿網、觀光

資訊網、臺灣觀光年曆、觀光行政資訊網中「國內旅遊住宿優惠

活動」專區查詢。 

A1-4.國內旅遊住宿優惠補助活動實施期間？ 

答：104 年 11 月 20 日起至 105 年 2 月 29 日止。 

A1-5.國內旅遊住宿優惠補助對象為何？ 

答：本國國民。 

A1-6 國內旅遊住宿優惠補助名額有多少？ 

答：11 萬 5,000 個名額。 

A1-7.補助旅遊住宿優惠金額為何？ 

答：每"限期旅遊住宿"折價電子序號碼折抵住宿 1 間實售房價之 30

％，最高補助折抵金額為新臺幣 1,000 元。 

A1-8.由誰申請國內旅遊住宿優惠補助經費？ 

答：國人旅遊住宿優惠補助經費，直接折抵住宿房價，折抵房價補助

由旅宿業者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。 

A1-9.旅遊住宿優惠補助金額折抵房價如何計算？ 

答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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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 1.實售房價新臺幣 2,000 元，優惠補助金額 600 元(2000 元 x30

％=600 元)折抵房價，旅客支付房價 1,400 元，業者日後向交

通部觀光局申請補助旅客金額 600 元。 

案例 2.實售房價新臺幣 3,500 元，優惠補助金額 1,000 元(3500 元

x30％=1,050 元)折抵房價，旅客支付房價 2,500 元，旅宿業者

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旅客補助金額 1,000 元。 

A1-11 如何知道所持電子序號為優惠補助名額內？ 

答：本活動補助名額為 11 萬 5,000 名，旅客憑申請"限期旅遊住宿"

折價電子序號碼，完成預訂旅遊住宿房間，由業者進入「國內旅

遊住宿優惠活動」專區登錄「已訂房」即列為補助名額，補助名

額滿時，交通部觀光局將於專區公告，系統將停止業者登錄。 

A1-12 本國國民持住宿禮券住宿，是否有優惠補助？ 

答：有，但仍須先持"限期旅遊住宿"折價電子序號碼，預訂參與活動

之旅宿業房間，且為優惠補助名額內，並於 104 年 11 月 20 日至

105 年 2 月 29 日完成住宿，才享有優惠補助。 

A1-13.本國國民持禮券住宿，優惠補助計算方式為何？ 

答：補助計算方式為： 

(1)住宿房價低於禮券面額(如現金禮券)，以旅客當日住宿實售房價

計算優惠補助金額。 

(2) 禮券已載明房價者，則以載明房價計算優惠補助金額。 

(3) 禮券載明折價金額者，則以實售房價減去折價金額後計算優惠

補助金額。 

(4)屬贈送型禮券不予優惠補助。 

(5)禮券已先完成付款，持折價電子序號碼折抵補助房價 30％，最

高補助折抵金額新臺幣 1,000 元部分，由旅宿業者以現金墊付

給住宿旅客，嗣後再檢據禮券影本，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墊付

款。(例：旅客先行支付住宿房價 2,000 元，業者代墊 600 元現

金給旅客，嗣後再向觀光局申請補助 600 元)。 

A1-14 持其它優惠券住宿(如觀光護照等)，可否有優惠補助？如何補

助？ 

答：比照禮券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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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2 消費者： 

A2-1 獲得國內旅遊住宿優惠補助之資格為何？ 

答：本國國人、持有"限期旅遊住宿"折價電子序號碼訂房、本人住宿。 

A2-2 補助國內旅遊住宿優惠名額有多少？ 

答：11 萬 5,000 個名額。 

A2-3.如何申請"限期旅遊住宿"折價電子序號碼？ 

答 ： 至 國 內 旅 遊 住 宿 優 惠 補 助 活 動 專 網

(http://coupon.taiwan.net.tw/)或臺灣旅宿網、觀光資訊網、

臺灣觀光年曆、觀光行政資訊網中「國內旅遊住宿優惠活動」專

區，輸入姓名、身分證字號及聯絡電話等資料後，即可取得 1 組

折價電子序號碼，每 1 身分證限索 1組電子序號碼。 

A2-4.申請"限期旅遊住宿"折價電子序號碼期限為何？ 

答：104 年 11 月 20 日起至 105 年 2 月 29 日止。 

A2-5.申請"限期旅遊住宿"折價電子序號碼有名額限制嗎？ 

答：沒有。 

A2-6.取得"限期旅遊住宿"折價電子序號碼，一定會有住宿優惠補助

嗎？ 

答：不一定，旅客預訂旅宿業房間必須在補助名額內，才有住宿補助

優惠。 

A2-7.取得"限期旅遊住宿"折價電子序號碼，要如何使用才可獲得國

內旅遊住宿優惠補助？ 

 答： 

(1)取得電子序號後，先預訂旅宿業房間，且必須是「國內旅遊住

宿優惠活動」專區公告有參與此次活動之觀光旅館或一般旅館

或民宿。 

(2)訂房時必須告知業者取得之電子序號碼，由業者至國內旅遊住

宿優惠補助活動專區登錄該號碼為「已訂房」。 

(3)住宿期間須為 104 年 11 月 20 日至 105 年 2 月 29 日住宿。 

(4)結帳時出示身分證同時告知旅宿服務人員電子序號碼，由其至

專區登錄該號碼「已使用」，並檢核身分證確認為申請人使用，

則以 1 個折價電子序號碼折抵 1 間實售房價之 30％，最高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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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金額為新臺幣 1,000 元。 

(5)結帳完畢後由旅宿業服務人員將旅客住宿證明資料 (如統一

發票、收據、禮券等)影本收執，再按月彙整向交通部觀光局

申請補助旅客折價費用。 

A2-8 旅客持電子序號完成訂房後，要如何知道所持電子序號是補助

名額？ 

答：訂房時請旅宿業者告知，並至「國內旅遊住宿優惠活動」專區查

詢所持序號是否已勾選為「已訂房」。 

A2-9 持住宿禮券住宿，可否有優惠補助？ 

答：有，同前 A1-10。 

A2-10.持住宿禮券住宿，如何計算優惠補助額度？ 

答：同前 A1-11 

A2-11.持住宿禮券入住要如何使用才可獲得國內旅遊住宿優惠補

助？ 

答：同 A2-7。 

A2-12 持其它優惠券住宿(如觀光護照)，可否有優惠補助，如何補助？ 

答：比照禮券方式辦理。 

A2-13.參加旅行社辦理國內旅遊之團員，如於 104 年 11 月 20 日至 105

年 2 月 29 日入住參與本次活動之旅館或民宿，是否適用優惠補

助？ 

答： 

(1)參加旅行社辦理國內旅遊之團員，如持申請折價電子序號碼預

訂入宿參與本次活動之旅館或民宿，且為優惠補助名額內，即

可適用優惠補助。 

(2)申請補助方式法為：旅遊團員仍須憑申請電子序號事先告知住

宿旅館，讓業者進入「國內旅遊住宿優惠活動」專區將序號碼

登錄「已訂房」列為補助名額，俟住宿結帳時，告知持有之折

價電子序號碼，由旅宿業者依當日開立給旅行社旅客入住房型

之實售價，以 1 組電子序號碼折抵 1 間計算優惠補助金額，並

直接將補助金額以現金退還團員，旅宿業者收執開立給團員房

價之統一發影本或依據交通部觀光局設計團員支領清冊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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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，給予團員簽名確認當日實售房價及折抵補助金額並留存，

嗣後旅宿業者再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費用。(當日實售房價

2,000 元，業者現金支付團員 600 元，未來申請補助 600 元) 

A2-14.透過旅行社(或訂房網站)代訂參與本次活動旅館或民宿客房，

且於 104 年 11 月 20 日至 105 年 2 月 29 日入住，是否適用本優

惠？ 

答： 

(1) 透過旅行社(或訂房網站) 代訂參加旅行社辦理國內旅遊之旅

客，如持申請折價電子序號碼預訂入宿參與本次活動之旅館或

民宿，且為優惠補助名額內，即可適用優惠補助。 

(2)申請補助方法為：旅客於住宿結帳時，憑持有之折價電子序號

碼及旅行社(或訂房網站)開立統一發票(或訂房確認單)或代

收轉付資料，由旅宿業者依旅客實際支付旅行社(或訂房網站)

訂房費用為折抵房價計算依據，每 1 電子序號碼折抵補助 1 間

房價，並直接將補助費用以現金退還旅客，旅宿業者必須將統

一發票等證明影本收執後再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旅客補助費

用。 

A2-15.旅客申請"限期旅遊住宿"折價電子序號碼發生問題，旅宿業者

如無法即時處理優惠補助，應如何處理？ 

答：旅客應同意旅宿業者暫不提供優惠補助，必須留下姓名、聯絡手

機或電話號碼，事後由交通部觀觀光局處理，並將處結果通知旅

客。 

A3 旅宿業者 

A3-1.旅客持"限期旅遊住宿"折價電子序號碼，預訂房間時如何處

理？ 

答：以交通部觀光局給予帳號及密碼，進入國內旅遊住宿優惠補助活

動專網(http://coupon.taiwan.net.tw/)或臺灣旅宿網、觀光行政資訊

網、臺灣觀光年曆中「國內旅遊住宿優惠活動」專區，並以旅客

告知折價電子序號碼進入旅客登入資料頁面，勾選序號「使用

中」，如果無法勾選表示該號碼未列入住宿優惠補助名額，應立

即告知訂房旅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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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3-2.旅客入住結帳告知"限期旅遊住宿"折價電子序號碼，如何處

理？ 

答： 

(1) 依據前項 A3-1 方式，進入「國內旅遊住宿優惠活動」專區旅

客登入資料頁面，檢核登錄資料與身分證是否相符，且為本人

使用後，即勾選序號為「已結帳」。 

(2) 登錄開給住宿旅客之統一發票號碼(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之統

一編號、或禮券號碼)及實售房價金額，經計算依補助後房價向

旅客收取費用，如屬旅客已預付房價則由業者支付旅客優惠補

助現金。 

(3) 收執統一發票(收據、禮券等)影本，如果為旅行社團員則請其

在交通部觀光局設計之支領清冊簽名。 

A3-3.開給旅客住房收據如果沒有統一編號，要如何處理？ 

答：由旅宿業者在收據上填寫旅館或民宿之登記證編號。 

A3-4.住宿旅客持信用卡支付住宿房價，如何處理優惠補助？ 

答：旅宿業者依規定先行核對住宿旅客在登錄電子序號碼資料與身分

證相符，旅客刷卡支付金額為折價後房價金額，但業者開立發票

金額應為實售房價金額。(例：開立發票金額 2000 元、刷卡金額

1400 元、業者申請優惠補助金額 600 元) 

A3-5 旅客持住宿禮券住宿，如何優惠補助？ 

答：同前 A1-10。 

A3-6. 如何計算旅客持禮券住宿之優惠補助額度？ 

答：同前 A1-11 

A3-7.旅客持住宿禮券入住要如何使用才可獲得國內旅遊住宿優惠補

助？ 

答：同 A2-7。 

A3-7 持其它優惠券住宿(如觀光護照)，可否有優惠補助，如何補助？ 

答：比照禮券方式辦理。 

A3-8.旅客參加旅行社辦理國內旅遊，如於 104 年 11 月 20 日至 105

年 2 月 29 日入住，是否適用優惠補助？ 

答：同 A2-1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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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3-9.透過旅行社(或訂房網站)代訂參與本次活動旅館或民宿客房，且

於 104 年 11 月 20 日至 105 年 2 月 29 日入住，是否適用本優惠？ 

答：同 A2-12 

A3-10.旅宿業者發現旅客申請"限期旅遊住宿"折價電子序號碼有問

題時如何處理？ 

答：旅宿業者電詢交通部觀光局處理，如果無法即刻處理，應與住宿

旅客溝通，暫時不提供優惠補助，並留下旅客姓名、聯絡手機或

電話號碼，事後由交通部觀觀光局處理。 

A3-11.旅宿業者如何申請折價費用？ 

答：旅宿業者至「國內旅遊住宿優惠補助」專區列印所辦理住宿旅客

優惠補助報表，併同收執住宿旅客之發票、收據、禮券、清冊等

影本，於 104 年 12 月 10 日至 105 年 4 月 30 日送交通部觀光局

審核撥付。。 

A3-12.申請折價費用程序及經費撥付方式為何？ 

答：申請案件依收件先後順序，由交通部觀光局進行審核，並於 10

日內將審核結果函文通知申請旅宿業者，經審核通過之申請案

件，以電匯轉帳方式撥付業者指定銀行帳號。 


